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
青城管〔2026〕11号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城市管理局（住建局、建管局）、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
根据省市两级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及相关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
2026年4月2日        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

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
类别
	检查

方式
	检查部门及

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1
	城镇燃气经营使用监督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
	对城镇燃气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七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四条

	2
	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
	对燃气安全

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一条

	3
	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年度检查
	燃气、供热

特许经营企业


	对市政公用特许经营企业进行年度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书面检查

现场检查

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供热行政主管部门


	《青岛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暂行规定》 第十条 

	4
	供热经营

监督检查
	集中供热企业
	对供热经营企业的供热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供热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 第五条 
《青岛市供热条例》 第二条

	5
	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监督检查
	生活垃圾处理企业
	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开展检查
	一般检查 事项
	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环卫行政主管部门
	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

第五条

	6
	城市景观照明监督检查
	重点景观照明建设、运行、维护企业
	对城市景观照明设施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

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
书面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景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
	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

《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 

	7
	物业服务管理活动监督检查
	物业服务企业
	对是否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一般

检查

事项
	现场检查
	市及各相关区（市）物业行政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
	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
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
《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


 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